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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2017〕173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2017年“质量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施工、监理、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和工程咨询服务机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开展2017年“质量月”活动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7〕739号）文件要求，我局制定了《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17年“质量月”活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image: image2.png]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9月5日
（联系人：文亮、郑佳兴，联系电话：86339616、81213205）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17年

“质量月”活动方案
为增强我区建设系统的质量意识，推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稳定向前发展，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开展2017年“质量月”活动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7〕739号）文件要求，我局决定于今年9月份在全区建设系统开展“质量月”活动，特制定本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

 大力提升质量，建设质量强区

二、领导机构

为做好“质量月”活动的各项工作，我局成立以麦满良常务副局长为组长，张志勇、黄玮瑜、关胜副局长为副组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建筑市场监管科、设计科技科、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负责人为组员的“质量月”活动领导小组。

三、主要活动内容

	序号
	主题
	时间
	组织单位
	参加单位
	备注

	1
	广泛开展工程质量系列宣传
	9月
	区、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各施工企业
	围绕“质量月”活动主题，悬挂宣传标语等

	2
	开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知识和技术标准规范的学习培训
	9月上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监督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各设计、施工、监理企业
	按照市局的安排参加《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讲座、建筑工程质量通病防治讲座

	3
	组织开展建材打假活动，对在建工程的建筑材料质量、在产搅拌站的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及其原材料质量进行监督抽检
	9月上、中旬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监、工商）、区散水办、区监督站、区检测站
	

	4
	组织开展2017年“质量月”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检查暨第三季度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中秋、国庆节前检查
	9月中旬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消防大队、区监督站、区检测站、区散水办
	各施工、监理企业需要开展项目现场管理自查工作

	5
	组织开展质量样板观摩会
	9月中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监督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各施工企业、监理企业
	按照市局的安排参加活动

	6
	组织开展工程质量（混凝土工）职业技能竞赛
	9月中下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监督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各施工企业
	按照市局的安排参加活动

	7
	配合市局开展监督执法检查
	9月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监督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各施工企业、监理企业
	按照市局的安排参加活动

	8
	组织开展工程造价培训班
	9月下旬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设计单位及其他有需要的企业
	

	9
	组织全区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行业座谈会
	9月下旬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各镇（街道）国土和城建水务局、区监督站有关人员，全区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有关人员
	

	10
	组织检测机构座谈会
	9月下旬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各镇（街道）国土和城建水务局、区监督站有关人员，在南海区有承接业务的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相关人员
	


四、活动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要成立“质量月”活动领导小组，要从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看待质量工作，高度重视开展“质量月”活动。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谋划、明确活动目标，制定工作方案，细化责任分工，加强人员和经费保障，并切实配合我局工作，确保“质量月”活动顺利展开，取得成效。

（二）企业为主，注重实效 

各施工、监理企业也要高度重视，广泛发动，多方参与。一是成立“质量月”活动领导小组，企业负责人要亲自指挥参会；二是制定“质量月”活动实施方案，做到有计划、有宣传、有检查、有总结，确保活动起到提升行业质量的效果。

（三）丰富形式，认真总结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要督促辖区各工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张贴宣传资料，积极创新活动方式，通过通报、简报及时宣传和报道“质量月”活动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活动结束后要认真总结经验，形成“质量月”活动总结，并于10月9日前报我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联系人：文亮、郑佳兴，联系电话：86339616、81213205）。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综合室   2017年9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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